
 

堃霖冷凍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薪資報酬委員會議事錄 

 
一、 時       間：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11 日(星期三)下午 13 點 50 分整 

二、 地       點：高雄市梓官區赤崁北路 300 號 

三、 出 席 委 員︰洪麗蓉、管衍德、楊文安、陳銘彬，共 4人。 

缺 席 委 員：共 0人。 

四、 列       席︰曾仲國(董事長) 

五、  主       席：洪麗蓉                              記 錄 : 劉怡欣  

六、 報告事項： 

(一) 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1. 114 年度經理人年終獎金，已依決議之預估區間先行發放。發放金額計新台幣 

      3,138,848 元，在預估級距 2,157,857 ~ 3,138,848 元內。惟因實際核算之年 

      終獎金高於原預估區間，擬辦理 114 年度經理人年終獎金調整補發，補發金額 

      計新台幣 406,581 元，將提請本次薪酬委員會及第 15 屆第 10 次董事會決議， 

      並俟決議通過後辦理發放。 

   2. 113 年度經理人酬勞發放，已依決議執行。實際發放計新台幣 2,238,600 元，與

原預估發放數 2,238,600 元無差異。 

七、 討論事項︰ 

     (一) 案由：114 年度經理人年終獎金發放金額調整案案，提請 討論。 

          說明：1.因實際核算後之經理人年終獎金高於第六屆第四次薪資報酬委員會通過之

114 年度經理人年終獎金預估區間，經核算應補發 114 年度經理人年終獎

金，補發金額計新臺幣 406,581 元，請詳附件一。 

                2.本案俟本委員會討論通過後，擬提報董事會決議通過後發放。 

               本案列席曾仲國董事長因有利害關係，應予迴避。 

 決議：經全體出席委員無異議照案通過，提請董事會討論。 

     (二) 案由：經理人郭憲榮副總退休金審查案，提請 討論。 

          說明：1.經理人郭憲榮副總截至 115 年 3 月 31 日止，於本公司服務已超過 25 年，

已符合公司規章規定自請退休之年限。 

                2.郭憲榮副總之退休金擬結算至 115 年 3 月 31 日止，其金額係依勞動部網

站之「勞工個人退休金試算表」計算，請參閱附件二，惟實際發放金額係

依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核定數額為準。               

                3.郭憲榮副總之退休金，待其正式退休後，依相關規定辦理及領取。 

                4.本案俟本委員會討論通過後，擬提報董事會決議之。 

          決議：經全體出席委員無異議照案通過，提請董事會討論。 



(三) 案由：114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案，提請 討論。 

     說明：1.依公司章程第二十條之一規定所示：「本公司應以當年度獲利狀況，以百     

             分之三至百分之七分派員工酬勞，且其中不低於百分之二為基層員工分派 

             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三分派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累積虧損時，應予彌補。

但公司尚有累積虧損時，應予彌補。」之規定辦理。(所稱之當年度獲利

狀況係指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 

           2.本公司 114 年度稅後淨利為新臺幣 258,549,739 元(稅前淨利金額為新臺

幣 272,227,991 元，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為新

臺幣 302,475,545 元)。依據公司章程第 20 條之 1規定，擬分派員工酬勞

比率為 7％計新臺幣 21,173,288 元及董事酬勞比率為 3％計新臺幣

9,074,266 元，以現金方式發放。董事酬勞分配請參閱附件三。           

3.員工酬勞分配比例金額如下: 

             (1)員工酬勞總額之 65% (21,173,288 * 65% =13,762,637)依員工之職位

及考績以分配，分成兩次發放。 

             (2)員工酬勞總額之 35% (21,173,288 * 35% =7,410,651)，由總經理參考

員工職等、個人年資、公司賦予部門整體目標是否達成、個人年度表

現與特殊貢獻等綜合考量，分配與員工。 

           4.本公司 114 年度員工酬勞分派案中屬經理人部分，擬議分派如明細表，請

參閱附件四。 

           5.分派的方式，將依本公司「員工酬勞給付辦法」及「董事及獨立董事酬金

給付辦法」辦理之。 

           6.本案俟本委員會討論通過後，擬提報董事會決議之。 

           本案列席曾仲國董事長因有利害關係，應予迴避。 

決議：經全體出席委員無異議照案通過，提請董事會討論。 

     (二) 案由：114 年度董事會暨各功能性委員會自我評鑑彙總報告，提請 討論。  

          說明：1.依據本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第六條規定辦理。 

                2.董事會與各功能性委員會成員個別填具「董事會、董事成員、功能性委員

會績效評估自評問卷」進行自我評估，以提升董事及各功能性委員對公司

營運參與度及決策品質。請參閱附件五。 

                3.依上述自評作業結果，114 年度董事會、董事成員、薪酬委員會之績效表

現尚屬良好。 

                4.本案俟本委員會討論通過後，提送報董事會報告之。 

決議：經全體出席委員無異議照案通過。 

八、 臨時動議：無 

九、 散會（主席宣佈散會，同日下午 14 時 08 分)                


